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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小型工程）規例草案》 

意 見 書 
 
 
序言 
 
  香港水務專業協會現就《建築物（小型工程）規例》中有關水務工程（包括食水

供應系統、排水設施裝置和系統、熱水供應系統和設施、消防系統的花洒、龍頭和喉

管裝置等工程方面，再次向立法會有關小組委員會及關注法案的立法會議員陳述意見  
。  

 
  在《建築物（小型工程）規例草案》中，政府建議為排水工程及某些與建築物小

型工程有關的工種進行註冊，本來是一件值得市民和業界支持和讚賞的構思，不過草

案、立法會議員及各有關政府部門均沒有就負責處理（包括安裝及維修工作）的人員

的資格，進行深入的探討和清晰的釐訂。  
 
 

水喉匠的專業訓練 
 
  現時，亦是一貫以來，處理建築物（不論是村屋、小型屋宇、住宅樓宇、商業樓

宇、商住樓宇抑或是工業大廈、公共屋邨，甚至是政府辦公大樓（包括立法會））的

排水系統的裝設、更換和改動，都是由持牌水喉匠所負責進行。  
 

雖然，本質上，持牌水喉匠的專業資格，是要求有關的從業員必須依據香港法例

第 102 章【水務條例】去修讀三年有關水務工程的課程（即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編號 53776
或 55776 的「水喉全科技工証書」），（課程旨在給在職人士及學徒提供有關水喉全科之

工藝理論及實習訓練）經過考核合格後再修讀水務設施條例（即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編

號 56767 的課程），亦獲考核合格後，才由水務署簽發專業的「持牌水喉匠」牌照，

獲發專業牌照的「持牌水喉匠」的名單，必須經過刊登憲報的程序才符合法例的規定。 
 

因此，基本上，持牌水喉匠是專業和專項處理食水系統（俗稱『給水』）的裝設  
、更換和改動等有關工程和工序的。不過，事實上，所有與水務系統有關的各項工作  
，包括：排水系統、消防系統、熱水系統等，都是由持牌水喉匠負責進行安裝、改裝  
、更換和維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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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術理論訓練方面，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建造工程學科的日間部份時間給

假調訓制（編號 53776）和夜間制（編號 55776）的中三以上程度課程中的【水喉全科

技工証書】（ Craf t  Cer t i f i ca te  in  P lumbing  and  P ipe f i t t i ng 的課程內容中，已囊括上述所有與

水務有關的範圍。故此，在學術理論方面，持牌水喉匠是已經擁有對所有給水、排水  
、消防及熱水裝置處理的專業理論基礎、知識和有關的專業技術。  
 
 
水喉匠在政府部門的認受性 
   

在實務方面，持牌水喉匠更是眾所周知，唯一在前線處理所有與水務工作有關的

從業者，而並不是工程師、建築師或建築承辦商，從以下四個例子便可証明。  
 
在社會福利署安老院牌照事務處的「安老院豁免証明書／牌照」事宜的通知書中  

，亦清楚地列出： 『須由認可人士或有牌照的水管技工証明排污系統的接駁須符合「  
建築物（衛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則」』 。民政事務處諮詢中

心在接到市民查詢更換排水系統的承辦人時，亦往往指示及建議市民聘請「持牌水喉

匠」去處理，而屋宇署亦接受及簽發「滿意紙」 。  
 
衛生署於二零零三年五月（“沙士＂爆發後）印行派發予市民的『認識隔氣彎管

的功用』單張中，有關預防隔氣彎管乾涸方法及排水口消毒程序的第一項建議是：「  
可聘請合資格技工檢查洗手盆／洗滌盆、浴缸／淋浴盆、馬桶和地台排水口……」。  

 
在屋宇署於 2003 年 6 月 13 日修訂『樓宇維修全書』中，第四章「選擇適當的解

決方法」的第 4.1 .2 節「屋宇裝備」的（ d）項「供水系統」的第（ i v）點「持牌水喉  
匠」，明確及清晰地寫出『讀者應留意，所有有關水務的工程最好交由持牌水喉匠負

責』。在同一章的第 4.1 .3 節「漏水及排水系統造成的滋擾」的（ e）項「浴室、廚房或

露台地面」的第（ i）點「漏水源頭」，『……但若發現漏水源頭是水管破損，那便需要

聘請註冊水喉匠更換破損部份，……』。  
 
 

政府「製造」出來的灰色地帶 
 
大家要知道，水管或喉管（ p ipe）本身是沒有特別區分為供水用或排水用，祗是在

實務使用上量材施用而已。由此可見，政府及或政府部門亦承認「持牌水喉匠」（有牌

照的水管技工）是合資格處理排水工程的認可專業人士。  
 
不過，可惜的是，政府並沒有明確而又能讓市民大眾了解的有關處理排水系統（包

括：大廈污水排放系統及外牆污水渠）的合資格人士名單。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祗表示

在現行的樓宇規管制度下，新建築樓宇的污水排放設施乃由建築師、工程師或測量師

等認可人士負責製備圖則，再由樓宇發展商聘用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負責安裝污水

排放系統。  
 

而根據香港法例第 123 章《建築物條例》，申請註冊為一般建築承建商或專門承建

商的人，祗須在以下各方面令建築事務監督滿意─ (a )（如屬法團）管理架構妥善；(b )  職
員有適當經驗及資格； ( c )  有能力可取用工業裝置及資源； (d )  由申請人就本條例而委

任以代其行事的人憑藉有關經驗及對基本的法例規定的一般知識而有能力明白建築工

程及街道工。法例並無清晰及嚴格地規限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在水務、喉管或排水工

程方面有如「持牌水喉匠」般的發牌審批要求，故此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根本是不能

完全地替代「持牌水喉匠」的專業功能或獨立地位。  
 
而現存樓宇的污水排放系統的維修、改變或加建，如工程不涉及樓宇的結構，亦

不涉及將額外的渠管接駁至化糞池等，則有關工程會根據《建築物條例》第 41（ 3A）
條而被歸類為豁免工程，亦即無需建築師、工程師或測量師等認可人士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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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宇署祗籠統地在網頁上將上述的認可人士和承建商的資料，以『有意提供各項

樓宇安全服務的建築專業人士名單』及『有意承辦各項樓宇安全服務的註冊承建商名

單』向市民展示，而並沒有同時將「持牌水喉匠」  
的功能和名單公佈，這是絕對不恰當的。  

 
 

規例的不完整性 
 

  在《建築物（小型工程）規例草案》中，有關部門祇是提出如何規範，但並無指

出註冊制度。  
 
在整份文件中，政府完全忽視合資格的專業技術人士的重要性。須知每項工程都

必須由合資格人士（亦即政府承認的認可人士）完成，但在這份規例中，完全沒有照

顧和確認廣大符合資格並擁有專業技術的「持牌水喉匠」 ，祗簡單地選擇推行承辦商

制度，這絕對是本末倒置之做法。  
 

倘若依照 規例的建議施行，將來每個處理「給水」以外的水務工程者都要以承辦商

身份註冊，未來的水務工程必定因為要面對商業登記費、各類保險費及行政費等開支

的增加，令到工程成本大幅飛漲，進一步加重市民和消費者的財政負擔，這肯定絕非

市民之福。  
 
 

水喉匠的要求和建議 
 

排水系統工程的處理一直未受政府部門的重視，是政府的失職，“沙士＂事件，

方讓政府驚覺排污處理不當的嚴重後果。  
 

  監管註冊制度是正確的、是有需要的，本會認為必須「以人為本」，而承辦商必

須擁有或僱有相關的合資格人士，方可接受為註冊承辦商。而政府亦需要為處理「排

水」工程的人員訂出負責審核、認可的機構，及簽發專業證明或牌照的部門，進一步

讓相關的從業員和市民有所知悉和予以規範。 

 
  由於目前「持牌水喉匠」除部份是有開設店鋪外，其餘多是以「自由身」（ f ree  lance）
方式接受工作或按次受僱於工程公司處理水務工程。所以，香港水務專業協會認為有

關「排水」牌照的安排，應該與「給水」牌照統一處理；在他們完成有關的專業訓練

及通過考核後，由有關的培訓單位發給證明書；有關的政府部門（如屋宇署、渠務署

等）可向此等學員簽發可處理排水方面的專業證明／牌照，並可附加在「持牌水喉匠  
」的專業牌照內，公開地、正式地及合法地擴大「持牌水喉匠」的工作範疇，讓「持

牌水喉匠」能更名正言順地專責處理所有與水管和水務有關的工作，而無需作其他不

必要的更動程序，擾亂目前運作良好而又非常順暢的情況。  
 
 
結語 
 
  本會謹請各位議員仔細考慮本會和持牌水喉匠的論點和現時行業的實際操作情

況，支持本會的建議，維護持牌水喉匠的專業權益和廣大市民的利益。  
 

  多謝各位議員聽取我們的意見。  
 
 
 

 
       

 
二零零九年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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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鄧 光 耀  

秘 書  黃 文 森  


